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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市公所工程採購審查小組設置暨作業要點 

108年 12月 24日 

一、彰化縣彰化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建立採購審查制度，落實

源頭管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功能，特成立工程採購審查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所查核金額以上或變更設計達新臺幣五百萬以上工程採購，應

成立本小組，審查事項如下： 

（一）爭議處理。 

（二）底價審查。 

（三）標價偏低情形檢討。 

  前項第二款底價審查，應於招標前提報本小組審查，第一款及第

三款則依實際需要提報審查。 

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辦理底價審查，業務單位應先參考公共工程委

員會公開於資訊網站歷史標案及「營建物價」價格資料庫、決標

公告資料、市場行情、相關物價資訊等，並應注意施工地點與方

法、履約時間、招標型態（如一般施工、統包）、決標方式（如總

價決標、實做實算）及相關契約條件等影響價格因素(作業流程詳

附件一)。 

四、本小組置委員五~七人，委員至少有三分之一為外聘，由採購案件

主管業務課室視工程實際需求，簽陳市長勾選後遴聘，餘由機關

內人員派兼之，其中置召集人一人，綜理審查事宜，由機關首長

或指定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兼任；副召集人一人，襄助召集人處理

審查事宜。 

    本小組委員，其不得有之情形及不得遴選為委員之情形，準用採

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四條之一及第五條規定。 

五、 本小組由主管業務課室依第二點審查事項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

集並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 

本小組開會時得視審查事項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協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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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得通知本所主計及政風單位列席協助提供意見。 

六、 委員應公正辦理審查，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審查會

議紀錄應由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全體簽名。 

七、 本小組採臨時編組，任期至該工程採購案件結束；有增減或更換

委員需要者，得隨時為之。 

八、 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有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

或機關發現時應令其迴避。 

前項人員，對於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須保密事項，從其規定。 

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不得參加該案投標、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協助投標廠商；其任職之廠商，亦同。 

九、 非屬查核金額以上採購，得準用本要點。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各業務課室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一、本作業要點奉市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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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圖一：工程訂有底價審查作業流程圖 

無異議 

有異議 

採購招標單位公告招標並彙

集預估底價分析資料等陳採

購審查小組審查 

採購審查小組會議（訂定單位

列席說明預估底價金額分析） 

主管業務課室填列預估底價金額

併分析等相關資料密封交招標單

位辦理後續作業 

審查結果 

採購審查小組填列建議底價

金額於於底價表內密封由執

行幹事陳報核定底價後交採

購招標單位辦理後續作業 

說明： 

1. 底價審查時置執行幹事一

人，由採購單位人員擔任，

負責議案之彙集通知、準

備、紀錄、審查結案陳報

等。 

2. 主管業務課室完成預算編

列後，將標的名稱、預估金

額、預估底價金額填列於底

價表（如附表一），檢附底

價預估金額分析表(如附表

二)及預算書，密封交採購

招標單位辦理公告並同時

陳送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採

購底價應於開標前核定。 

3. 採購審查小組開會時，主管

業務課室應先就所提預估

底價金額，提出書面說明，

採購審查小組如對主管業

務課室所提說明有異議，得

列入紀錄。需補正書面資料

或需重新檢討者，全案退回

主管業務課室補正或檢討

後，再由採購招標單位重新

循序陳送採購審查小組審

查。其經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通過者，由審查會議主席於

底價表內填列建議底價金

額並加蓋戳章及密封，交由

執行幹事陳送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金額

後，交採購招標單位辦理開

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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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工程採購底價表 
日期：  年  月  日 

標的名稱  

預算金額 

（業務單位）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預估底價金額

（業務單位）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核減          元，           %) 

建議底價金額 

（採購審查小

組）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核定底價金額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工務課(例)         

採購審查小組       

主任秘書 

市長 

註： 

1.本表請於填列預估底價金額後逐級以密件處理。 

2.本表格使用時機為採購審查小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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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底價預估金額分析表 

承辦人                            主管課長              
填表說明： 

1. 依政府採購法第 46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除該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

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2.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3條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

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3. 本表宜就工程特性、成本分析、市場行情、歷史標案決標情形等項評估分析: 

(1) 工程特性：如工程類別、契約、圖說、規範要求等。 

(2) 成本分析：如工程數量、技術性高低、施工難易度等。 

(3) 市場行情：如工程使用大宗材料、特殊或進口材料價格波動情形及勞動市場供應情  

              形等。 

(4) 歷史標案決標情形：轄區近年內類似工程或規模相近工程之標比。 

4.本表係針對一般工程進行分析，各課室得視工程屬性自行增減、調整分析項目。 

5.本表供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參考並核定底價後，應併案存檔，俾供日後採購稽核等作業使

用。 

6.本表格使用時機為採購審查小組設置。 

預估金額及分析說明 

項目 分    析   說   明 

工程特性  

成本分析  

市場行情  

歷史標案決標情形  

預估金額 新台幣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